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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赎回部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并对部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6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存

量资金开展证券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

过 2亿元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循环使用），证券投 

资的产品仅限于低风险品种，不包括股票投资及金融衍生品投资，投资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内。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6月 27日巨潮资讯

网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合肥百货大楼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5-14）。 

2016年 4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额度由前期董事会

授权的 2亿元增加至 3亿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4月 22日巨潮资讯网以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增加证券投资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合家福超

市”）于 2015年 8月 26 日与江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江信基金”）分别

签订了《江信基金聚合 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江信基金聚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各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5000 万元认购了江信基

金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2016年 1月，合家福超市追加委托资产 3000万元。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26日以及 2016年 1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以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23）、《关于控

股子公司追加自有资金进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 

一、到期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赎回情况 

江信基金聚合 1号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日为 2017年 8月 25 日，公司已于近期

赎回上述已到期资产管理计划，收回本金 8000万元，获得收益 526.19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是否

关联

交易 

产品 

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赎回金额 
实际获

得收益 

江信基金聚

合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江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否 

资 产 管

理计划 
8,000 

2015 年

08 月 26

日 

2017 年 08

月 25 日 

浮 动

利率 
   8,000  526.19 

二、到期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展期的情况 

按照江信基金聚合 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第十六章第（三）

条约定：“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 24个月，在计划运作起始日 6个月后，如委托

人要提前结束该计划，须提前 30日告知管理人与托管人，经三方协商一致可以



提前结束。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合同期满前 60日起，

本合同各方应就合同续签或合同终止时委托财产的清算形式进行协商。” 

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起始日期为 2015年 8月 26日，合同到期日为 2017

年 8月 25日（截止 2017年 8 月 25日，江信基金聚合 2号资产管理计划市值

4836.51万元，单位净值 0.9673 元，成立以来共实现分红 359.69万元）。 

在当前经济基本面和资金面存在持续利多因素的环境下，考虑到资产管理

计划的净值水平和债券市场的当前形势，为更好地提高资金效益水平，2017年

8月 24日，经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后签署《江信基

金聚合 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称“本补充协议”），

就原《资产管理合同》展期事宜约定如下：资产委托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

人同意资产管理计划委托期限展期 3个月，并自原合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原

合同及本补充协议提前终止时委托期限提前届满。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仍

适用原资产管理合同。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且尚

未到期的余额共计 1.72亿元（其中 5000万元为公司进行的专项资管计划,3200

万元为公司参与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另外 9000万元为公司及子公司已购买的

银行保本型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和投

资期限。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江信基金聚合 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9日 

 




